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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乐山高新区投资促进服务

中心概况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投资促进服务中心职能简介。贯彻执行国家和省、

市对外开放、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方针政策；负责落实全区

招商引资和经济合作工作，执行招商引资计划，编制和更新

招商引资项目库，发布对外招商信息，开展项目运作和引进；

负责投资客商的联络、洽谈、协调、跟进等工作，负责招商

项目的对接、跟踪、入驻；负责客商联络、接待，招商项目

的日常联络、报表、立项及考核准备；负责对落户企业进行

跟踪服务工作；负责各种招商会议和大型招商活动的筹备组

织；负责协调职能部门解决项目入驻过程中的问题。承担高

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2023 年重点工作。2023 年，

我们将以打造乐山高新区先进制造业集聚区龙头为使命，围

绕新能源新材料、光伏及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大力开展

“三招三引”，全年完成正式签约招商项目 150亿元以上（其

中投资 50亿元项目 2 个以上），完成到位省外内资 35 亿元

以上，确保招商引资总量和质量位居全市前列。一是锁住产

业链条抓包装。围绕高新区新能源新材料、光伏及电子信息

两大主导产业中建链、补链、延链关键环节，积极开展正极

材料、负极材料、新型储能、新能源智能制造、晶硅光伏、

电子信息、大数据七大产业项目策划和包装，生成一批总投

资 500亿元以上招商项目库，为高新区两大主导产业科学精

准招商提供指南。二是聚焦重点项目促签约。主攻新能源新



 

材料、光伏及电子信息两大主导产业，系统绘制细分行业产

业链全景图、产业生态发展路线图、重点企业和配套企业名

录表，摸排产业“链主”、“补链”、“延链”企业，制定

专业项目招商方案，紧盯和邦集团投资 140亿元光伏组件及

其光伏材料生产、香港金阳投资 70 亿元 10GW高效异质结电

池生产基地、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投资 30 亿元的正渗透膜

产业园项目等重点项目，定向落实责任、集中火力攻坚，力

争 2023 年签订 1-2 个产业大项目，推动高新区两大主导产

业集聚发展。三是创新招商方式添动能。积极探索、创新多

元化的招商方式，为产业发展添动能。一是继续探索建立政

府与社会资本相结合的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通过产业引导

基金推动大项目招商。二是深化与中国光伏协会、中国储能

电池产业联盟等专业协会，与北京大学四川校友会、谷川联

行、东方龙、深圳产业转移中心等专业机构的合作，通过购

买专业化的招商、法律、咨询等服务，弥补自身专业度不足。

四是紧抓企业服务助落地。对招商引资项目成立项目服务专

班，对项目落地推行全周期“保姆式”服务。建立“一个项

目、一名部门负责人、一名具体经办人、一包到底。”的服

务制度，从招商项目对接-项目公司开办注册-项目建设-项

目建成投运全过程开展全过程全覆盖服务，让客商全程感受

到高新区“温暖”的营商环境。积极推动香港金阳 10GW 高

效异质结电池生产基地、中国机械进出口正渗透膜产业园项

目等重大项目开工，力争全年完成省外到位资金 34 亿元以

上。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下属二级预算单位 0 个。 

 

序号 预算单位名称 

1 乐山高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第二部分  乐山高新区投资促进服中心

2023年部门预算表 



  

一、部门收支总表（公开表 1） 

二、部门收入总表（公开表 1-1） 

三、部门支出总表（公开表 1-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公开表 2） 

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部门经济分类科目）（公开 

表 2-1） 

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公开表 3） 

七、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公开表 3-1） 

八、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公开表 3-2） 

九、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公开表 3-3） 

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公开表 4） 

十一、政府性基金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公开 

表 4-1） 

十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表（公开表 5） 

十三、部门预算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公开表 6） 

十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公开表 7）



 

 

第三部分  乐山高新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2023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投资促进服务中心所有收入和支

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2023 年

收支预算总数 70.76 万元，比 2022 年收支预算总数增加 7.55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政策性增支。 

（一）收入预算情况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2023 年收入预算 70.76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0.76 万元，占 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2023 年支出预算 70.76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70.76 万元，占 100%。 

二、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2023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 70.76

万元，比 2022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数增加 7.55 万元，主

要原因是人员经费政策性增支。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0.76 万元；支

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0.76 万元。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70.76

万元，比 2022 预算数增加 7.55 万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

政策性增支。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70.76 万元，占 100%。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类）商务事务（款）事业运行（项）2023

年预算数为 70.76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 

人员工资和开展日常工作等基本支出。 

四、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70.76

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 60.26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

绩效工资、奖励金。 

公用经费 10.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水费、

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委托业务费、福利费、其

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五、“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2023 年没有使用财政拨款安排“三

公”经费预算。 

（一）公务接待费与 2022 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 2022 年预算持平。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 0 辆。 

2023 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 

2023 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 

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2023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

款安排的支出。 



 

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说明 

投资促进服务中心 2023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安排的支出。 

八、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情况 

2023 年，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

算为 10.5 万元，比 2022 年预算减少 13.67 万元，减少 56.56%。

主要原因是支出结构调整和减少伙食补助费，由党工委办公

室统筹。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3 年，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0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共有车辆 0 辆。单

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0 台。 

2023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及单位价值 200万元以

上大型设备。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3 年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 4

个，涉及预算 70.76 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 2 个，涉及预

算 60.26 万元；运转类项目 2 个，涉及预算 10.5 万元。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 财政拨款收支情况：指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

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二)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当年拨付

的资金。 

(三) 一般公共服务（类）商务事务（款）事业运行

（项）：指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四) 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

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五)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

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六) 三公经费：纳入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

指部门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

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

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

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费、

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

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

出。 

(七) 招商引资：是指地方政府（或地方政府成立的

开发区）吸收投资（主要是非本地投资者）的活动。 
 


